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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GB 6675.2 和 EN 71-1 玩具安全标准对照 （机械与物理性能） 

注：在不引起误会的情况下，本表采用以下简称：GB 6675.2-2025 简称为 GB 或 GB 6675；EN 71-1:2014+A1:2018 简称为 EN 或 EN 

71。 

条款 GB 6675.2-2025 EN 71-1:2014+A1:2018 差异性说明 

1 范围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玩具，即设计或明显预定供 14 岁

以下儿童在玩耍中使用的任何产品。本文件适用于

消费者首次得到的玩具，也适用于通过合理的、可

预见的正常使用和滥用测试后的玩具，除非另有特

殊声明。 

本文件规定了可接受的玩具结构特征的要求，包括

形状、尺寸、轮廓、间隙（如摇铃玩具、小零件、锐

利尖端、锐利边缘、铰链等）及某些玩具性能的参数

要求（非弹性头部弹射物的最大动能、某些乘骑玩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儿童玩具，即为 14 岁以下儿童设计或

明显供他们游戏时使用的任何产品或材料。本标准

适用于新玩具，包括了可预见和正常使用时的情况，

也包括在儿童一般行为内，按照设计的方式或可预

见的方式使用玩具的情况。 

对供 36 个月以下、18 个月以下和太小而不能独立坐

起 的儿童使 用的玩具有 特别的规 定。按 照

2009/48/EC，“供……所使用（intended for use by）”

是指家长或监护人应对供特定年龄组儿童使用的玩

GB、EN 均适用于

设计用于或预定供

14 岁以下儿童玩耍

使用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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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GB 6675.2-2025 EN 71-1:2014+A1:2018 差异性说明 

具，只要： 

玻璃的使用对玩具功能是必须的；（如：光学玩具、

玻璃灯泡、实验套组中的玻璃）； 

用于加强作用的纤维玻璃； 

固体玻璃弹珠或娃娃玩具的固体玻璃眼睛； 

其它形态的玻璃元件（如玻璃珠），在按照 8.5（跌落

测试）和 8.7（冲击测试）测试后，不会呈现可触及

的危险锐利边缘或可触及的危险锐利尖端。 

5.7 玻璃和陶瓷制品 

可触及的玻璃和可触及的陶瓷制品不应用于制造供

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 

 玩具化妆

服饰 

—— 4.26 玩具化妆服饰 

玩具化妆服饰应符合 EN 14682 标准中相应的要求。 

该要求不适用于按照 8.38 测试后，从化妆服饰上脱

落的绳索。按照下列测试后，仍附着在化妆服饰上的

仅 EN 标准中有玩

具化妆服饰要求，

GB 没有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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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GB 6675.2-2025 EN 71-1:2014+A1:2018 差异性说明 

绳索应符合 EN 14682 的要求。 

按照 8.38 测试后从化妆服饰上分离的绳索，应在不

改变连接方式的情况下，能够重新连接。 

注：预计供 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适用于 5.4

条款。 

 软体填充

玩具 

—— 5.2 软体填充材料和玩具的软体填充部分 

a) 填充物不能含有任何坚硬、锐利的材料，如金属

片、钉子、针或裂片。 

b) 软体填充玩具和玩具的软体填充部分如包含小部

件（如：震响元件、铃铛、碎条海绵泡沫）或填充物

因咬或撕会产生小部件，并且这些小部件在按照 8.2

（小零件试验器）测试时能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

则应至少使用一层包裹外罩，按照 8.4.2.2 a）（拼缝

和材料）测试后，拼缝或外罩上不应产生能使 8.10

（部分或部件的可触及性）规定的探头 A 的前部插

EN 中如果填充玩

具中含有小部件或

经撕咬会产生小部

件，则需要至少使

用一层包裹外罩，

若填充玩具中含有

纤维状的填充物也

需要至少使用一层

包裹外罩，GB 无此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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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GB 6675.2-2025 EN 71-1:2014+A1:2018 差异性说明 

入的孔隙。如果无明显危害，即使有孔隙也可判为合

格。 

注：能被撕、咬成碎片的填充物，包括塑料泡沫，但

不包括纸张，织物，橡皮筋，纱线、线和绒毛。 

c) 软体填充玩具和玩具的软体填充部分，如含有纤

维状的填充物材料，则应至少使用一层包裹外罩，按

照 8.4.2.2 b）（拼缝和材料）测试后，拼缝或外罩上

不应产生能使直径 12mm、末端为圆弧状的塞规的前

部插入深度超过 6mm 的孔隙。 

  —— 5.13 吸盘 

a) 松散的吸盘、可拆卸的吸盘和按照 8.3（扭力测

试）、8.4.2.1（拉力测试，一般要求），8.5（跌落测试），

8.7（冲击测试），8.8（压力测试）测试后脱落的吸盘，

按照 8.32.1（小球和吸盘）测试时不能完全通过模板

E，且应仍然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要求。对于大型和重

EN 对吸盘有特定

条款要求，GB 无此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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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GB 6675.2-2025 EN 71-1:2014+A1:2018 差异性说明 

型玩具用 8.6（倾翻测试）代替跌落测试。 

b) 按照 8.32.1（小球和吸盘）测试时，玩具上附着的

吸盘不应完全通过模板 E。 

注：用绳索连接在玩具上的吸盘和玩具分离，如果吸

盘及其上的附件能够通过模板 E，则不符合 5.13 a）

的要求。 

 

  



出口商品技术指南-玩具（欧盟） 

第 256 页 共 265 页 

附表 4   

GB 6675.3 和 EN 71-2 玩具安全标准对照（易燃性能） 

注：在不引起误会的情况下，本表采用以下简称：GB 6675.3-2025 简称为 GB；EN 71-2:2020+A1:2025 简称为 EN。 

GB 6675 条款 GB 6675.3-2025 EN 71-2:2020+A1:2025 差异性说明 

1 范围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所有玩具上禁止使用的易燃材料的类

别及某些可能接触小型火源的玩具的易燃性能要求。 

本文件第 5 章所述的测试方法适用于在特定的测试条

件下测试玩具或材料的易燃性能，其测试结果不能被用

以确定这些玩具或材料在接近其它火源时完全没有潜

在的火灾危险。 

本文件包括与所有玩具易燃性能有关的一般要求及对

下列被认为最易着火的玩具的具体要求和测试方法： 

——头戴玩具：用毛绒等制成的胡须、触须、假发等，

或飘拂物；面具；头巾、头戴饰品等，但不包括不带装

1 范围 

该文件详细说明了禁止用于所有玩具中的各类易燃材

料，及关于某些玩具接触到小型火源时的可燃性的要

求。 

第 5 条款描述的测试方法用于判定玩具在所述的特定

测试条件下的可燃性。因而所得到的测试结果不能被

认为是全面指示了玩具或材料遇到其它的火源时的潜

在着火危险。 

该文件包括了与所有玩具有关的普遍要求，也规定了

与以下玩具有关的特别要求和测试方法，它们被认为

是最具有危险的玩具： 

GB 和 EN 基

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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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75 条款 GB 6675.3-2025 EN 71-2:2020+A1:2025 差异性说明 

饰物的纸质和纸板制成的帽子（见 A.3）； 

——玩具化装服饰和供儿童玩耍时所穿着的玩具（见

A.4）； 

——由纺织品和/或聚酯薄膜和织物制成供儿童进入的

玩具（见 A.5）； 

——软体填充玩具（见 A.6） 

电玩具阻燃性能的补充要求按 GB/T 19865《电玩具的

安全》规定执行。 

——戴在头上的玩具，包括由毛绒或飘拂物制成的胡

须、触须、假发等；面具；头巾、头戴饰品等；但是

不含装饰和饰件的纸质和纸板帽子是豁免的； 

——儿童化装服饰和供儿童在玩耍时穿戴的玩具； 

——供儿童进入的玩具和由纺织物或聚合物片材和薄

膜制成的玩具； 

——软填充玩具。 

注：对电动玩具的可燃性的其它要求另见 EN IEC 

62115。 

4.1 一般要求 4.1 一般要求 

下列材料不能用于制造玩具： 

——赛璐珞（硝酸纤维），但用于清漆、油漆、胶水或乒

乓球以及类似游戏形式的球除外； 

——高度易燃固体； 

——在 5.5 规定的条件下，施加火焰后，具有毛绒表面

4.1 一般要求 

下列材料不能用于制造玩具： 

——赛璐珞（硝酸纤维），除非用于清漆、油漆或胶水

中，或用于乒乓球或类似游戏的球体; 

——高度易燃固体。 

——当在 5.5 所述的条件下遇火后产生表面闪烁效应

GB 和 EN 基

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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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75 条款 GB 6675.3-2025 EN 71-2:2020+A1:2025 差异性说明 

并产生表面闪烁的材料。在撤离试验火焰后，毛绒表面

上的火焰不能快速蔓延至远离测试火焰的毛绒表面被

视为符合该要求。 

注：表面闪烁可参考 GB/T 5456 标准中规定的方法测

试。 

为检查玩具是否符合 4.2 至 4.5 条款要求而采用测试火

焰对规定材料进行测试，如果能符合 4.2 至 4.5 条款要

求，则认为该材料符合本条款要求。 

此外，除下列情况外，玩具不应含有易燃气体、极度易

燃液体、高度易燃液体、易燃液体和易燃凝胶。 

——密封容器内的易燃液体和易燃凝胶，且单个容器的

最大容量为 15ml。 

——完全储存于书写工具细管内的疏松材料中的高度

易燃液体和易燃液体。 

——运动粘度大于 260×10-6m2/s，对应 GB/T 46024 中 6

的毛绒表面材料。远离测试火焰的毛绒表面如果没有

出现瞬间的火焰区域，则视为符合本要求。 

 

 

对于特殊的材料，要用测试火焰来试验以检查玩具是

否符合 4.2 至 4.5 的要求，如果满足 4.2 至 4.5 的相关

要求，则认为符合了本条款的要求。 

此外，玩具不能含有易燃气体、极度易燃液体、高度

易燃液体、易燃液体和易燃凝胶体，下列情况除外： 

——密封于单个容量最大为 15ml 的容器内的易燃液

体和易燃凝胶体； 

——完全储存于书写工具细管内的疏松材料中的高度

易燃液体和易燃液体； 

——按 EN ISO 2431:2019 标准使用 6 号粘度杯测定，

粘度大于 260×10-6m2/s，对应流动时间大于 38s 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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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75 条款 GB 6675.3-2025 EN 71-2:2020+A1:2025 差异性说明 

号杯流动时间大于 38 s 的易燃液体。 

——化学玩具以及符合 GB/T 6675.10 的高度易燃液体。 

燃液体； 

——化学玩具内所含的高度易燃液体及易燃液体，但

容器内高度易燃液体的最大含量不得超过 15ml，易燃

液体的最大含量不得超过 50ml； 

——嗅觉游戏玩具、化妆套具玩具及味觉游戏玩具中

所含的高度易燃液体和易燃液体，但容器内所含的高

度易燃液体最大容量不得超过 10ml，易燃液体的最大

容量不得超过 30ml。 

4.2 头戴玩具 4.2 头戴玩具 4.2 戴在头上的玩具  

4.2.1 头戴玩具 4.2.1 总则 

4.2 要求适用于： 

——由毛绒制成胡须、触须、假发等，或飘拂物； 

——面具； 

——帽子、头巾、头戴饰品等。 

但不包括纸质或纸板制成帽子，除非它们含有的装饰品

4.2.1 一般要求 

4.2 要求适用于： 

——毛绒或飘拂物制成的胡须、触须和假发； 

——面具； 

——帽子、头巾、头戴饰品等； 

但不包括纸质或纸板的帽子，除非它们含有的装饰品

GB 和 EN 基

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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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附着物能形成飘拂物。 

当产品上含有几种特征，如帽上附有面具和毛发，每一

部分需按对应玩具特定部分的适用分条款独立测试。 

起固定面具、帽子作用的弹性绳或绳线等附属物不需要

测试。 

或饰件能形成飘拂物。 

当产品含有几种特征，例如带有面具和头发的帽子，

每个部分应独立地按与玩具各个特定部分相关的适用

条款进行测试。 

用来将面具、帽子等系紧在头上的附件（如绳线、弹

性绳、塑料带），不必测试。 

4.2.2 伸出玩具表

面长度大于

或 等 于

50mm，由毛

绒制成的胡

须、触须、假

发等，或飘拂

物 

4.2.2 伸出玩具表面长度大于或等于 50mm，由毛绒制成

的胡须、触须、假发等，或飘拂物 

按 5.2 进行测试时，测试火焰移开后的燃烧时间不应超

过 2s。 

另外，如果着火，则： 

a）对于毛绒或飘拂物原始长度为 150mm 或以上的，最

大燃烧长度不应大于其最大初始长度的 50％； 

b）对于毛绒或飘拂物原始长度为 150mm 以下的，最大

燃烧长度不应大于其最大初始长度的 75％。 

4.2.2 伸出部分距离玩具表面大于或等于 50 mm、由毛

绒或飘拂物制成的胡须、触须、假发等 

当按 5.2 对玩具进行测试时，火焰移开后的燃烧时间

不应超过 2s。 

此外，如玩具着火，毛绒或飘拂物的最大燃烧长度应： 

a) 当原长度为 150mm 或以上，则不大于最大原长度

的 50%； 

 

b) 当原长度为 150mm 以下，则不大于最大原长度的

GB 和 EN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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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这些材料是否要求按 4.2.2 测试时，直接测量材

料的突出毛绒表面的长度，不需要对突出部分拉直后测

试，例如，卷曲的毛发不要拉直。测试前尽可能将辫成

辫子的毛发全部松开并梳理。 

75%。 

在确定材料是否需要按 4.2.2 条款进行测试时，应当不

施加拉力来测量材料的伸出长度，例如，卷曲的头发

不要拉直。测试前，有可能的话，辫子或编织的头发

应完全地解开和梳理。 

4.2.3 伸出玩具表

面长度小于

50mm，由毛

绒制成的胡

须、触须、假

发等，或飘拂

物 

4.2.3 伸出玩具表面长度小于 50mm，由毛绒制成的胡

须、触须、假发等，或飘拂物 

伸出玩具表面长度小于等于 50mm，由毛绒制成的胡须、

触须、假发等，或飘拂物被视为头戴饰品，适用于 4.2.5。 

按 5.3 进行测试时，测试火焰移开后燃烧时间不应超过

2s，并且燃烧区域的上边缘到测试火焰点火点之间的最

大距离不应大于 70mm。 

4.2.3 伸出部分距离玩具表面小于 50 mm、由毛绒或

飘拂物制成的胡须、触须、假发等 

伸出部分距离玩具表面小于等于 5mm、由毛绒或飘拂

物制成的胡须、触须、假发等视为头戴饰品且适用于

4.2.5。 

在按 5.3 对玩具进行测试时，火焰移开后燃烧时间不

应超过 2s，燃烧区域的上边缘到点火处的最大距离不

应大于 70mm。 

GB 和 EN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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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整体或部分

为模压的面

4.2.4 整体或部分为模压的面具 

按 5.3 进行测试时，测试火焰移开后燃烧时间不应超过

4.2.4 整体或部分为模制头戴面具 

在按 5.3 测试时，火焰移开后燃烧时间不应超过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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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2s。燃烧区域的上边缘到测试火焰点火点之间的最大距

离不应大于 70mm。 

不适用于模压眼罩和既不能遮盖下巴也不能遮盖脸颊

的面罩，4.2.5 适用于此类玩具。 

燃烧区域的上边缘到点火处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70mm。 

此要求不适用于那些不包裹下巴或者面颊的模塑眼

罩，这类归入条款 4.2.5 中。 

4.2.5 头戴玩具（不

包括 4.2.2 和

4.2.3 覆盖的

玩具）、头巾、

头戴饰品包

括向上突出

的各种附件，

以及不属于

4.2.4 覆盖的

部分或全部

遮盖头部的

4.2.5 头戴玩具（不包括 4.2.2 和 4.2.3 覆盖的玩具）、头

巾、头戴饰品包括向上突出的各种附件，以及不属于

4.2.4 覆盖的部分或全部遮盖头部的面具（例如织物和纸

板面具，眼罩，面罩），但是不包括 4.3 涵盖的玩具 

按 5.4 进行测试时，试样上的火焰蔓延速度不应超过

10mm/s，或者能自熄。 

4.2.5 头戴玩具（不包括 4.2.2 和 4.2.3 覆盖的玩具）、

头巾、头戴饰品包括向上突出的各种附件，以及不属

于 4.2.4 覆盖的部分或全部遮盖头部的面具（例如织物

和纸板面具，眼罩，面罩），但是不包括 4.3 覆盖的玩

具 

按 5.4 进行测试时，试样上的火焰蔓延速度不应超过

10mm/s，或者能自熄。 

GB 和 EN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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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例如织

物和纸板面

具，眼罩，面

罩），但是不

包括4.3涵盖

的玩具 

4.3 玩具化装服

饰和供儿童

玩耍时穿着

的玩具 

4.3 玩具化装服饰和供儿童玩耍时穿着的玩具 

不适用于可以从玩具上拆下，戴在儿童头部的化装服

饰，因为该化装服饰仅供玩具穿戴。 

玩具化装服饰和供儿童角色扮演穿戴的玩具中含有松

散填充物的部件，如果按照 5.4.1.2 制备试样时会脱落，

则应按照 5.5 进行测试，且试样上的火焰传播速度不应

超过 30mm/s，或者试样能自熄。 

不适用于按 5.5.3 放置时，最大无阻碍垂直高度小于等

于 150mm 的软体填充部件。 

4.3 玩具化妆服饰和供儿童在玩耍中穿戴的玩具 

本要求不适用于随玩具化妆服饰一起提供，戴在儿童

头部的独立的玩具。 

 

玩具化装服饰和供儿童玩耍时穿戴的玩具（和穿戴的

部件）中含有松散填充物的部件，如果按照 5.4.1.2 制

备试样时会脱落，则应按照 5.5 进行测试，且试样上

的火焰传播速度不应超过 30mm/s，或者试样能自熄。 

本要求不适用于按 5.5.3 放置时，最大无阻碍垂直高度

GB 和 EN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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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玩具化装服饰和供儿童角色扮演穿戴的玩具

（和穿戴的部件），应按照 5.4 测试。试样上的火焰蔓延

速率不应超过 30mm/s，或者能自熄。 

如果火焰蔓延速度在 10mm/s 与 30mm/s 之间，则在玩

具适合的部位及其包装上都应设类似以下内容的永久

警告：“警告：切勿近火！” 

安全标识的有关指导，参见 GB6675.2—2025，B.2.1。 

 

注：A.8 中提供了减慢玩具化装服饰火焰蔓延速度的建

议。 

小于等于 150mm 的软体填充部件。 

所有其他玩具化装服饰和供儿童玩耍时穿戴的玩具

（和穿戴的部件），应按照 5.4 测试。试样上的火焰蔓

延速率不应超过 30mm/s，或者试样能自熄。 

如果火焰蔓延速度在 10mm/s 与 30mm/s 之间，则在玩

具适合的部位及其包装上都应设类似以下内容的永久

警告：“Warning! Keep away from fire. ”（警告：切勿近

火！） 

注：A.8 中提供了减慢玩具化装服饰火焰蔓延速度的

建议。 

4.4 供儿童进入

的玩具 

4.4 供儿童进入的玩具 

这些玩具包括，如玩具帐蓬、木偶剧院、棚屋、锥形帐

蓬和隧道等例子。 

按照 5.4 进行测试时，试样上的火焰蔓延速度不应超过

30mm/s，或者能自熄。 

4.4 供儿童进入的玩具 

这些玩具包括例如玩具帐篷、木偶剧院、棚屋、锥形

帐蓬、玩具隧道等。 

在按 5.4 测试时，火焰蔓延速度不应超过 30mm/s，或

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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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5.4 进行测试时，如果试样上的火焰蔓延速度大于

20mm/s，则不应有燃烧碎片或熔滴。 

如果材料两面的材质不同，则两面都应进行测试。 

如果火焰蔓延速度在 10mm/s 与 30mm/s 之间，则在玩

具适合的部位和包装上都应设类似以下内容的永久警

告：“警告：切勿近火！” 

安全标识的有关指导，参见 GB 6675.2—2025 的 B.2.1。 

在按 5.4 测试时，如果试样的火焰蔓延速度大于

20mm/s，不应有燃烧碎片或熔化点滴。 

如果样品的两个表面不一致，则两面都要测试。 

如果火焰蔓延速度在 10mm/s 与 30mm/s 之间，玩具部

件及其包装上应永久地标注着下面的警告语：

“Warning! Keep away from fire. ”（警告：切勿近火！） 

4.5 软体填充玩

具 

4.5 软体填充玩具 

不适用于 

——玩耍时不能被儿童搂抱或拥抱的软体填充玩具和

玩具的软体填充部件， 

——按 5.5.3 放置玩具时，软体填充部分最大无阻碍垂

直高度小于等于 150mm 的。 

按照 5.5 进行测试时，火焰在表面蔓延的速度不应超过

30mm/s，或者能自熄。 

4.5 软体填充玩具 

本条款不适用于 

——玩耍时不能被儿童搂抱或拥抱的软体填充玩具和

玩具的软体填充部件， 

——按 5.5.3 放置玩具时，软体填充部分最大无阻碍垂

直高度小于等于 150mm 的。 

按照 5.5 进行测试时，火焰在表面蔓延的速度不应超

过 30mm/s，或者能自熄。 

GB 和 EN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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